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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年 9 月 21 日凌晨，台湾南投县集集镇发生 7.3 级大地震，死亡 2455 人，失踪

50 人，重伤 755 人，受灾损失约占台湾 GD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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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总动员 
 
  1999 年 9 月 21 日凌晨，台湾南投县集集镇发生 7.3 级大地震，死亡 2455 人，

失踪 50 人，重伤 755 人，受灾损失约占台湾 GDP 的 5%。此时，台湾的政党轮替

还未发生，“总统＂李登辉在上午 9 时坐直升机去灾区，正式拉开了长达两周的救

灾总动员的序幕。 
 
  当天下午 5 时，“行政院＂在院长萧万长凌晨发出的 9 项指示基础上，召开紧

急会议宣布了 15 项措施，包括向每名死者家属发放 50 万元抚恤金；“中央银行＂

提拨 1000 亿元，供银行办理灾民重建紧急融资；受灾户原有房屋担保借款部分，

本金展延 5 年。第二天，李登辉宣布成立“9·21 地震救灾督导中心＂，指定“副总

统＂连战为召集人。“行政院农委会＂宣布提拨 30 亿元供受灾单位低利贷款复

建。第三天，“中央政府＂拨交地方政府第一批慰问金及救灾款项 50 亿元。第四

天，陆军总部开设 16 个营区收容所，提供灾区民众食宿及医疗照顾，并协寻离散

亲人。以上可以说是以稳定人心为诉求的救灾第一阶段。 
 
  第六天起，“总统府＂指示成立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由萧万长担任主任委

员，第七天又成立灾后重建民间咨询团与各乡镇市灾后重建小组，将工作重点引向

了灾后重建。“行政院劳委会＂也作出决议，凡受灾事业单位或劳工，即日起劳保

保费等 5 项劳工基金可在 6 个月内缓缴，并不计算滞纳金利息。第九天，“劳委

会＂又表示，凡是受灾劳工，每月均得请领相当于基本工资的临时工作津贴，每户

最多得领 4 名最长得补助 6 个月。“农委会＂则宣布，受灾农渔民可申请年利率

3%的低利贷款从事复建，最高贷款金额为 300 万元。 
 
  第十天起，恢复正常生活和教学秩序被提上了议事日程。“教育部长＂宣布，

将斥资 2 亿多元，在灾区兴建 1260 间简易教室。次日，“央行＂同意提拨 500 亿

元，以年息 3%的低利融资协助受灾的中小企业，贷款期限 7 年。第 12 天，萧万长

宣布政府兴建的组合屋坪数由原设计之 8 坪增为 12 坪（1 坪=3.3058 平方米），增

加建筑面积是为了让住的人能觉得温馨、受到尊重，让他们以简易屋为出发点，重

新开始他们的人生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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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天，萧万长宣示，所有重建工作将分三个阶段在灾后 5 年内完成，并新

成立了“9·21 赈灾民间捐款基金管理委员会＂，由“总统府＂资政辜振甫担任主任

委员。我当时在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电工程系任教，有幸被委任为该基金会执行

长。 
 
丢开官方包袱 
 
  财团法人“9·21 震灾重建基金会＂（下称基金会）是“行政院＂为统合运用民

间捐款，在官方“行政院 9·21 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下称“重建会＂）

外，邀请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组成的组织。由于基金会的组织章程是由“行政院＂

拟定，章程的大幅度变动也必须经过“行政院＂函文指示，加上董、监事皆由行政

院聘任，因此还是常常被认为是“半官方＂单位，不过从重建计划的内容与推动方

式来看，基金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官方包袱的“半官方＂单位。 
 
  在历经 9 年、参与设计并跟进 10 个重建方案的过程中，基金会的工作人员从

来没有超过 10 人。其中，我本人在台湾大学上课并领取薪水，在基金会中，我仅

领取车马费，只有八九人靠基金会的薪水生活。事实上，在 9·21 基金会和“全国

民间灾后重建联盟＂里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台湾，知识分子参与及关怀

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几乎就是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过程。 
 
  至于基金会与“行政院重建会＂的关系，两者虽然规模不对等，却保持着既竞

争又合作的关系。而在地方政府部分，基金会与地方首长、政府官员通过电话直接

沟通，也维持了良好的互动。如在补助弱势灾户重建方案中，为了避免地方政府直

接面对审查补助资格的压力，我们就把“决审＂责任扛下来，但事实上是地方政府

在“决审＂。这样一来，不仅尊重体制，还可让地方政府乐于配合基金会所推动的

重建方案。 
 
  相对而言，民间团体在运用民间捐款时比政府部门来得有弹性，但稽核制度却

无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严谨，而必须靠主事者、理（董）事与监事等的内部约束与外

聘会计师的查核机制，以及公开而透明的责信程序来累积社会公信力。一旦被外界

质疑，这个民间团体就只好从社会上消失。同理，民间团体既然拥有相对于政府部

门的弹性优势，若无法在效率上有所表现的话，就无法取得捐款的继续支持或政府

部门的经费帮助，自然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从这个游戏规则出发，9·21 基金会一直

以“来自民间、资助民间、协助政府＂、“议题导向、主动规划＂、“透明效率、

落实重建＂等原则为坐标，并透过网站对外公布业务内容与捐款流向。而由许多民

间团体发起，为监督震灾捐款募集与流向而成立的“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所

诉求的只是公开化与透明化，对于捐款的使用内容则采取尊重的态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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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年后，回顾当时政府在震后的反应，包括发布紧急措施、执行安置方案及研

拟重建计划等，是应该给予掌声的。虽然，大部分的工作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完成

的，但国民党执政阶段所制订的重建架构也有相当程度的贡献。若要对过去有所批

评，或许只能说当时实在是太理想化，画了太多大饼。若要说遗憾，那就是当年过

于理想化的现象到了民进党执政阶段仍没有太多改变，照画大饼不误。因此，我建

议四川灾后重建，还是以务实为要，太漂亮的话不需要讲太多。 
 
聆听灾民的声音 
 
  9·21 地震后，也有灾民对于民宅建筑质量提出质疑，政府于是透过“9·21 震灾

重建暂行条例＂的立法，鼓励受灾户循司法程序讨回公道。该条例规定，灾民就建

物毁损对建商提出民事诉讼，可暂时免缴裁判费；若有申请假扣押时，可免提供担

保；若有申请强制执行时，亦可免缴执行费；因诉讼而必须对建物进行鉴定，所需

费用由政府负担；各级政府应协助灾民进行诉讼。 
 
  在“救灾效率＂方面，不要说大灾难，就算是一场车祸，被救的人，永远嫌救

人的队伍来得太慢，这是人之常情。在我看来，我从不认为有心参加救难团队或救

灾组织的人，会在听到灾变时有丝毫松懈的想法，特别在媒体信息管道发达的今

日，不会有人敢掉以轻心。因此，我常呼吁灾难发生后，任何人都应该“多一点爱

心，少一份口水＂，只是人微言轻，有时看到口水多过雨水，还是挺痛心的。 
 
  不过，我们很注意聆听灾民的声音。为了确保灾民声音充分表达，除由“9·21
重建会＂开办“与民有约＂，由“重建会＂执行长率官员直接面对灾民外，“重建

会＂与基金会执行长的电话更是 24 小时待机，随时接听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还

在电视访问中公布。唯有如此，才能确实了解灾民心声，掌握灾区信息。 
 
  让灾民的声音可以充分表达，不仅是对人道的尊重，也能保证灾后安置与重建

工作不会与灾民的期待背道而驰。不然，极少数灾民因对政府政策或法律解读的落

差而四处陈情的情形一旦发生，会给其他灾民与协助者带来困扰，增加社会成本。

台湾就有因 20 万元慰助金被承租户领走后，实际房屋受损的房东因此而提起诉

愿、再诉愿、行政诉讼，甚至在所提行政诉讼遭最高行政法院驳回后，再申请司法

解释的案例。 
 
  在台湾，从解严走向民主，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事实，我实在无法想象 9·21
地震发生在解严之前会是如何？但对从头到尾走过 9·21 重建的我来看，灾后重建

过程，讲“民主＂确实是得付出代价的。从“戒严＂的角度来看，这个代价是一种

“浪费＂，但从“民主＂的角度来看，这个代价会是一种学习。因此，我相信大陆

政府处理四川震后重建的速度会比台湾、比日本来得快，且来得有效率，但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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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珍惜学习的过程，并建议在重建过程中融入讨论的机制，因为这不仅是社会教育

的一部分，也是增强小区意识、改善邻里关系的契机。 
 
  相对于日本在阪神大地震后面对灾难的积极态度，台湾社会还是会感到“汗

颜＂。因此，在 9·21 基金会即将谢幕之余，我开始参考日本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灾

害对策关系法律，整理台湾 9·21 的经验与政策演变，尝试将它们法制化，为下一

个灾难做好准备。  
 
（作者为台湾“9·21 震灾重建基金会＂执行长，“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副执行

长，台湾大学教授。本文由赵灵敏采访整理。） 
 


